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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 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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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 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一、緣起： 

落實教育部強化扶助弱勢施政優先推展項目及本館普及科教服務之核心價

值，執行推動弱勢扶助、縮短城鄉差距及均衡資源分配施政重點，並鼓勵經濟弱

勢與學習弱勢學童善用本館教育資源，本館於民國 100年執行「『愛』迪生出發」

公益學習活動計畫，邀請偏鄉地區國民小學學童到館參與「科學展區主題導覽」、

「3D動感電影欣賞」、「科學實驗 DIY」及「夜間自然觀察」等科學教育活動。 

為延伸本活動「縮減城鄉科學教育資源落差」之實質意涵，且推動大專校院

師生前往偏鄉地區擔任科學教育推廣公共服務學習，特結合現有大專院校科學教

育資源訂定本合作計畫。 

目前各大專院校均積極推動服務教育，且以當地小學為服務對象者居多，因

此服務對象(小學)之審查條件以未經其他類似活動之服務為要，大專院校所提服

務計畫如已獲教育部其他活動經費輔助，亦不得重複申請，以擴大本計畫之資源

應用。 

二、計畫目標： 

(一)、延伸「『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向下紮根。 

(二)、提昇弱勢學童科學教育之多元性課程。 

(三)、結合大專校院與民間團體資源，縮減偏遠鄉鎮科學教育資源落差。 

(四)、培養學生科學推廣能力及提升服務及社區關懷之情懷。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三)、合作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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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期程及對象： 

(一)、計畫期程： 

                  1. 第一階段：計畫核定日起至 102年 8月 31 日止。 

                  2. 第二階段：102年 7月 1日至 10月 30日止。 

(二)、服務次數：每階段期程內至少服務 12小時以上。 

(三)、服務對象：通過申請參與「『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單位，

擬以申請順序計服務： 

新北市、基隆市合計至多 2據點、 

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合計至多 4據點 

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合計至多 3據點 

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合計至多 3據點 

高雄市、屏東市合計至多 2據點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合計至多 6據點，共計 20據點。 

(四)、對象限制：為提升資源最佳分配，如服務對象已獲其他類似活動之服

務，其核定受理資格將由其他單位遞補之。 

五、服務範圍與時間： 

(一)、服務項目： 

1. 由各大學院校針對服務對象之需求，結合己校特色與資源，提出適

合國小年齡層之校園科學活動，如科學演示、科學教育課程、科學

競賽等，用心帶動科學教育，並融入人文關懷之核心價值，以提升

弱勢學童科學教育學習品質，更廣伸意涵讓受服務幫助的弱勢家庭

學童感受到科教館、服務之大專院校及社會溫暖的關懷。 

2. 於服務期間內，為該單位教師辦理科學教師研習。 

 (二)、服務時間： 

1. 彈性提供至少 12小時之活動課程及 2小時之教師研習課程。 

2. 服務時間應事先與服務對象協調溝通場地、時間、服務對象等相關

事宜，以確保服務品質與服務效益。 

六、服務團隊組成： 

(一)、由各合辦單位組成團隊提出申請。 

(二)、每團隊成員至少 5人，成員可跨系(科)所。 

七、活動權責分工事項 

(一)主辦單位： 

1.召開協調會議。 

2.籌措活動部分經費。 

3.經費輔助與核銷。 

(二)合作單位： 

1.規劃並執行科學活動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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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募學生志工踴躍參與。 

3.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三)參與學校： 

1.協助安排適當活動或教學場地。 

2.鼓勵學生踴躍參與。 

3.提供活動人力支援。 

4.本計畫輔助經費未包含參與學童之餐點，如活動課程涵蓋用餐時間，

商請服務小學自行準備。 

八、實施方法與申請程序： 

(一)由各合作單位檢附「科教館『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申請書 (附表三)之書面檔與電子檔各一份，第一階段於 103年 2月 28

日前、第二階段於 103年 5月 31日前提送本館推廣組，奉核定後，辦理

活動經費撥付。 

(二)奉核定之計畫，每案執行期限完成後，應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繳交成果

報告（如附表五）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如附表四）。 

九、輔助方式： 

(一)由本館籌措經費並核定申請後，依概算表(附表二)全數撥付。 

(二)每校(服務對象)輔助 6萬元。包括：團隊服務交通費、膳費、保險費等費

用。 

(三)所提服務計畫如已獲教育部其他活動經費輔助，不得再行重複申請。 

十、其他事項： 

(一)受輔助之大專院校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參加本服務計畫之單位收取任何費

用。 

(二)團隊服務對象之選擇應考量交通時間等因素。 

(三)團隊活動、活動場地佈置或相關文宣等資料，需有「『愛』迪生出發 公

益學習活動」等字樣及本館 logo。 

(四)各團隊服務產出之資料、相片、成果等，同意授權本館在非商業範圍內

無償使用。 

(五)核定輔助後，本館得視情況派員隨隊服務。 

十一、連絡窗口：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聯絡窗口：推廣組林景琦小姐 

電話：(02)6610-1234 分機 1507、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 

E-mail：jclin@mail.nts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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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服務對象列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第一階段（計畫核定日起至 102年 8月 31日止） 

第二階段（計畫核定日起至 102年 10月 31日止） 

項次 學校(機構)名稱 縣市別 地址 合作單位(大專院校) 

1.  碇內國小 基隆市 暖暖區源遠路 258 號 
臺北市立大學 

2.  復興國小 基隆市 七堵區華新二路 21 號 

3.  玉山國小 新竹縣 關西鎮玉山里 4 鄰 25號 國立中央大學 

4.  梅園國小 苗栗縣 泰安鄉 38 號 國立聯合大學 

5.  開懷協會 台中市 西屯路三段 148-33 號 2 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6.  永光國小 彰化縣 大城鄉青埔路 7 之 8 號 

7.  石榴國小 雲林縣 斗六市南仁路 51 號 國立嘉義大學 

8.  建功國小 台南市 七股區十份里 74 之 1號 
南臺科技大學 

9.  屏山國小 高雄市 左營區海功東路 2 號 

10.  聖功基金會 高雄市 苓雅區五福三路 149 號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1.  愛基會 花蓮縣 鳳林鎮光華路 52 號 2樓 國立東華大學 

12.  紅葉國小 臺東縣 延平鄉 1 鄰紅谷路 1 號 國立臺東大學 

項次 學校(機構)名稱 縣市別 地址 合作單位(大專院校)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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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概算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概算表(每小學)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車資 21,000 1  21,000 

交通費應依團隊前往服務實際使

用之運輸費用檢據核銷，各項費用

應覈實支付。 

工讀費 115 60小時 6,900 工讀費 115元/時。 

逾時便當 80 60人次 4,800 逾時便當單價上限為 80元。 

保險費(一) 50 20人次 1,000 
每人保費上限 50元、保額上限 200

萬元計算。 

保險費(一) 138 1 138 

須符合補充保費適用範疇，即個人

單筆支付逾 5,000 元者，其他不得

申請負擔 2%個人補充保險費。 

教具材料費 24,200 1 24,200 
每小學教具材料費 24,200元，檢

據核銷，不包含物品設備經費。 

雜支 1,962 1 1,962 
含紙張、影印、郵電費及茶水費等

雜費支出。 

合計     60,000  

 

備註： 

1. 本概算表經費每周至少需於計畫期程內彈性進行12小時課程。 

2. 20個據點共計120萬元。 

3. 經費項目不包含設備經費、人事費及行政管理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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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03年度「『愛』迪生到校服務」公益學習計畫 申請表 

單 位 名 稱 
 

服 務 對 象 
單位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學校地址（服務地點）： 

科教館輔助款 每服務對象(每校小學或社福機構)：6萬元 

校 方 成 本 (由大專院校自行吸收之項目及成本) 

指 導 老 師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連 絡 人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一、申請輔助經費：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概算    

 
輔助項目 

經費概算 說明 

車 資   

工 讀 費   

逾 時 便 當   

保 險 費 ( 一 )   

保 險 費 ( 二 )   

教 具 材 料 費   

雜 支   

合  計   

 

 

二、活動/課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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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課程目的 

 

 

 

 

 

 

四、活動執行日期： 

 

 

 

 

 

 

 

 

 

 

五、執行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六、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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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科教活動參與（承辦）單位經費核銷檢核表 

檢 核 處 

（ 請 打 勾 ） 

項

次 

檢 核 項 目 備 註 

符合 未符合 

  1 憑證編號欄請依序編號 001、

002、003…或 1、2、3… 

請勿編列 1、1-1、1-2、

2… 

  2 預算科目請填工作計畫名稱（即

代收款或代辦經費） 

本館無補助款預算編

列，請勿填寫補助款或

出現補助 2字 

  3 核定經費以原核定之概算表為

準，結餘款請開立支票連同原始

憑證一併繳回，本館抬頭：國立

臺灣科學教育館 

 

  4 單據請黏貼整齊，並經學校相關

人員核章，請勿漏蓋，並注意騎

縫章 

 

  5 單據抬頭名稱必須有學校的名稱

及統編（二聯式手開發票不用統

編），並請填寫日期，注意大小寫

金額是否一致 

 

  6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要注意商家印

章必須有其統一編號及蓋負責人

私章（不需寫學校統編，但需寫

學校名稱），並注意大小寫金額是

否一致 

 

  7 電子式發票上如沒有品名時請承

辦人員自行填寫，承辦人需蓋上

職章，並寫學校名稱及統編。 

 

  8 膳食費單據請寫明日期及餐別，

例 7/1 午餐、7/1 晚餐、7/2 早餐… 

 

  9 黏貼憑證需為原始憑證正本，請

勿以影本替代 

本檢核表請勾稽後連同

憑證一併寄回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單位負責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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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03年度「『愛』迪生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 服務成果 

活動/課程

名稱 

 

執行單位 
 

服務對象  服務時間 
 

預期目標： 

 

 

自評績效： 

1. 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2. 科普推廣之效益： 

3. 建立人文關懷的學習環境： 

4. 成果說明： 

 

 

活動教材與活動照片： 

 

 


